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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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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採購契約要項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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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工程會於85年12月3日訂定，其後歷經9次修正

，108年1月18日已邀請業界及各機關召開研修

會議，並於108年4月30日最新頒修完成。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簡稱品

管要點）訂頒之目的在規範全國公共工程採購

承攬廠商、監造單位、工程主辦機關應執行之

施工履約品質管理事項，亦為施工查核重點及

內容之依據。

6

108年品管要點修正重點

定義工程金額(2)

明確定義要點適用工程金
額係指採購案之預算金額
，並配合修正各金額級距
之名稱。

監造工作重點(11)

增訂監造單位審查「施工
日誌」作業及強化「檢驗
停留點」簽認責任。

簡化品管文件(3&8)

簡化小型工程(未達1000
萬元)品質計畫內容及增修
品質計畫與監造計畫章節
名稱與內容。

增刪相關表單(7&11)

刪除建築物施工日誌與專
任工程人員督察紀錄，及
增訂工安檢查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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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金額定義（品管-2）

增訂條文

解析說明

本要點所定工程金額係指採購標案預算金額，

如為複數決標則為各項預算金額。

要點所定工程金額原係指採購標案之採購金額
，惟僅以函釋說明，並未明確規範 。

為維持法規之公平合理，故將原採購金額修正
為預算金額，並一併修正要點各點金額名稱。

8

 預算金額：得用以支付得標
廠商契約價金，即為契約金
額。

 採購金額：預算金額+後續
擴充金額。

 預計金額：該採購之預估決
標金額。底價屬之。

預算
金額

採購
金額

政府採購費用名稱之定義（補充）

解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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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之內容（品管-3）

增修條文

未達新臺幣1,000萬元之工程僅需提送整體品質

計畫。

整體品質計畫內容增訂「計畫範圍」章節及修

正章節名稱。

1010

 工程具機電設備者，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

△☆計畫範圍1

△☆文件紀錄管理系統10

☆內部品質稽核9

☆矯正與預防措施8

☆不合格品之管制7

◎▲△★☆自主檢查表6

◎▲△★☆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5

▲△★☆品質管理標準4

▲★☆施工要領3

◎△☆管理權責及分工2

整體分項整體分項整體

100萬元以上未
達1,000萬元

1000萬元以上
未達5,000萬元5,000萬元以上工程規模

章節內容
項目

解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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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理未達新臺幣2,000萬元之工程，得比照前

項規定辦理。

工程規模 品管人員人數

新臺幣2億元以上之工程 至少2人（專職）

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
未達2億元之工程

至少1人（專職）

新臺幣2,000萬元以上
未達5,000萬之工程

至少1人

品質管理人員規定（品管-4）

1212

工程會107.07.24頒修《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附錄4之3.3）：

§ 品管人員設置（工契-附錄4）

未達新臺幣2,000萬元之工程，廠商辦理品

管業務人員（須取得結業證書）之設置約定

如下：（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

並依設置情形編列相關費用；未載明者無）

□專職＿人。

□非專職不可跨越標案＿人。

□非專職可跨越標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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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108.04.30修
正版本

1414

§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補充-1）

標案管理系統已強化工地相關

人員登錄「檢核」功能，登錄

為「專職」之人員，將不允重

複登錄至其他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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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管理系統亦提供工地相關人員登錄「警示功能」，俾利

各機關依相關法令規定及契約審核確認人員資格是否合格。

§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補充-2）

1616

機關人員輸入工程
人員身分證字號即
可查詢其執行公共

工程履歷資料

§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補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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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管理系統呈現工地相關人員於公共工程履約

情形，可查詢「在職」或「不在職」等狀況，供

機關人員確認。

§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補充-4）

18

開放查詢工地相關人員履歷資料：
工程會資訊網站開放
由工地人員依其自然
人憑證查詢個人參與
公共工程履歷資訊。

§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補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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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查詢工地相關人員履歷資料（續）：
透過個人履歷資料查
詢，可知目前登錄公
共工程狀況，避免有
違法情事發生。

§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補充-6）

20

增訂條文

解析說明

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

刪除「建築物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錄表」。

配合內政部營建署於104年2月4日函轉總統令

，修正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專任工程人員其

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

稱主任建築師。故增訂其職稱說明。

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品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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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紀錄表填報時機：
1）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填表人要

求專任工程人 員督察按圖
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2）專任工程人員依營造業法第
35條第3款規定督察按圖施
工時。

3）各機關於契約中約定。

填報時機及頻率，應明示於施工
計畫書中。

「建築物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錄
表」回歸內政部頒訂表單。

2222

增修條文

修改原「監造組織」章節名稱為「監造組織及

權責分工」。

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監造計畫內容增訂「監

造組織及權責分工」章節。

監造計畫之內容（品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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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工程具機電設備者，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

△

△

△

△

△

△

△

1000萬元
以上未達
5,000萬元

項
次

工程規模

章節內容

5,000萬元
以上

100萬元
以上未達
1,000萬元

1 監造範圍 ☆

2 監造組織及權責分工 ☆ ◇

3 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 ◇

4 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 ◇

5 材料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 ☆ ◇

6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 ◇

7 品質稽核 ☆

8 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

解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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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及現場人員工作重點（品管-11）

修正條文

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度、

施工圖、施工日誌、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

之審核。

訂定檢驗停留點，辦理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

料設備，並於抽查（驗）紀錄表簽認。

抽查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量及各項測量

之成果。

其他工程監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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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及現場人員工作重點（品管-11）

解析說明

配合107年3月31日修正「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
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增訂監造單位審查「施

工日誌」權責。

配合106年修正《工程採購契約範本》訂定施
工廠商每日施工前工安檢查事項，增訂「工地

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錄表」。

合併第4款檢驗停留點及第6款抽查驗規定，並
增訂檢驗停留點簽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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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日誌填表人員： ：
1）依營造業法第30條及32條第1

項規定，須置工地主任者，由
工地主任簽章，並應按日填報
。

2）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2項規定
，免置工地主任者，由專任工
程人員或指定專人簽章。

3）廠商非屬營造業者，由工地
負責人簽章。

「建築物施工日誌」回歸內政部頒
訂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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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施工日誌第5點訂

「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

工前檢查紀錄表」

28

加強工地管理

建立工地安全衛生檢查及回
報機制（包含勤前教育、危
害告知、保險資料、教育訓
練及個人防護具等），未辦
理者或勞工資料不合格，不
得使勞工進入工地。

辨識危險因子

規劃設計階段，要求將安全
衛生注意事項（含危害因子
）及安全衛生圖說及規範納
作招標文件。

深化施工查核

自105年起將工地安全衛生設施及安全
作業納為施工查核重點，及加重扣罰。

啟動橫向通報機制

建立施工查核與勞動檢查橫向通報機制
。

增修採購法工安責任

增訂採購法第70條-1，明確規範廠商工
地安全衛生管理事項及責任。

強化工安管理機制（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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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工程人員施工技術對於施工品質之影響力甚

巨，工程會近期協助內政部推動技士術之培訓與

設置：具體措施如下：

(1)於契約內規範各機關可依工程需求規定廠商設
置技術士。

(2)透過「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協助蒐集技術
士人力需求等相關資料。

(3)請內政部修正「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
應置之技術士種類比率或人數標準表」之技術

士設置標準，俾符合工地現場施工需求。

§ 技術士設置（補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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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108.01.22頒修《工程採購契約範本》（附錄2之9）：

§ 技術士設置（補充-2）

營造業廠商應於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設置技術士

，其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技術士種類及人數如下：（

由機關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類

比率或人數標準表」及個案契約特性載明；未載明或載明之

人數低於該標準表規定者，依該標準表設置）
9.1 鋼構工程
9.2 基礎工程
9.3 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
9.4 庭園、景觀工程
9.5 防水工程
9.6 預拌混凝土工程
9.7 其他（由機關載明；未載明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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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與法規規定(1/6)

廠商自主檢查規定（工契-11）：

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依規定辦理自主檢查

；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按規範規定查驗工程

品質，廠商應予必要之配合，並派員協助。

但監造單位/工程司之工程查驗並不免除廠

商依契約應負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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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與法規規定(2/6)

廠商自主檢查規定（工契-附錄4）：

廠商應於品質計畫之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明定各項重要施工作業（含假設工程）

及材料設備檢驗之自主檢查之查驗點（應

涵蓋監造單位明定之檢驗停留點）。另應

於施工計畫（或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之施

工程序，明定安全衛生查驗點。

廠商應確實執行上開查驗點之自主檢查，

並留下紀錄備查。

34

契約與法規規定(3/6)

廠商自主檢查規定（工契-附錄4）：

有關監造單位監造檢驗停留點（含安全衛

生事項），須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派員會同

辦理施工抽查及材料抽驗合格後，方得繼

續下一階段施工，並作為估驗計價之付款

依據。如擅自進行下階段施工，應依契約

敲除重作並追究施工廠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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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與法規規定(4/6)

監造單位工程審查及查驗責任（工契-11 ）：

廠商自備材料、機具、設備在進場前，應依

個案實際需要，將有關資料及可提供之樣品

，先送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同意。

契約施工期間，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按規範規

定查驗工程品質。

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指派專責查驗人員隨時辦

理廠商申請之查驗工作，不得無故遲延。

36

契約與法規規定(5/6)

監造單位工程審查及查驗責任（工契-11 ）：

 監造單位/工程司發現廠商未按規定階段報請

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機關得要

求廠商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

其一切損失概由廠商自行負擔。

 工程如有任何事後無法檢驗之隱蔽部分，廠商

應在事前報請監造單位/工程司查驗，監造單

位/工程司不得無故遲延。為維持工作正常進

行，監造單位/工程司得會同有關機關先行查

驗或檢驗該隱蔽部分，並記錄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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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與法規規定(6/6)

材料/設備抽(檢)驗規定（品管-13）：

 廠商應依品質計畫，辦理相關材料設備之檢驗

，由廠商自行取樣、送驗及判定檢驗結果；如

涉及契約約定之檢驗，應由廠商會同監造單位

取樣、送驗，並由廠商及監造單位依序判定檢

驗結果，以作為估驗及驗收之依據。

 監造單位得於監造計畫明訂材料設備抽驗頻率

，由監造單位會同廠商取樣、送驗，並由監造

單位判定抽驗結果。

38

範例一 RC結構體施工自主檢查&檢驗停留點

基地交接

基地位置控制點訂定

基地開挖完成

筏基底版配筋（混凝土澆置前）

地樑配筋完成

地樑封模完成（混凝土澆置前）

筏基頂版組模完成

版筋配紮完成（混凝土澆置前）

放樣完成

組單面牆模及配牆筋完成

樓版組模完成

高程

建物位置及永久控制點座標高程
基地開挖完成面高程，不可超挖
基地壓實度
PC灰誌高程
集水坑及機坑深度

鋼筋配筋規定
柱位假固定

筋配筋規定、保護層檢查
連通管開孔補強
水電是否配合施作
柱位檢測
側撐是否足夠
權漿高程控制點標示

鋼筋配筋規定
模板規定
水電是否配合

高程檢測
模板規定及支撐之穩固性
鋼筋配筋規定、保護層規定
外模線平直度
灌漿灰誌及必要之洩水坡度
預留筋位置之正確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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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選擇

廠商資料送審

工廠材料檢驗

工廠製造加工

地樑配筋完成

施工過程鋁窗性能測試

工地進度管制

鋁門窗安裝完成

塞水路及養護

 型錄

 規範審查

 驗廠

 工廠施工過程辦理廠驗

並取樣試驗

 試驗結果應符規範要求

範例二 鋁門窗工程自主檢查＆檢驗停留點

40

廠商自主檢查點與監造單位檢驗停留點問題：

鑑於近年工安事件頻傳，且於施工查核過程

中，亦發現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之各項施工

與安全檢查、查驗或抽查之時機點訂定未妥

適，且實際執行狀況亦不理想，嚴重影響履

約品質及工安執行成效。

涉及廠商自主檢查與監造單位檢驗停留點檢

查之相關缺失比率甚高，尤以安全衛生事項

更為嚴重。

問題發掘與精進作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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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自主檢查點與監造單位檢驗停留點問題(續)：

75.08%監造單位之檢驗停留點抽查作業缺失

85.94%廠商執行自主檢查作業缺失執
行
面

26.65%監造計畫訂定「檢驗停留點」缺失

23.58%品質計畫訂定「自主檢查表」缺失制
度
面

缺失比率缺失內容

資料統計時間：103年~107年。

問題發掘與精進作法(2/5)

42

強化自主檢查點與檢驗停留點管理機制：

明確歸納工地相關人員應負責之簽認權責、
法源及對應罰則。

明訂監造單位建築師、技師或其他依法令、
契約應到場查證施工廠商履約品質及各項重
要施工作業監造檢驗停留點之檢查、簽認、
督導（複核）等規定，以及相關懲處機制。

工程會於108年1月14日函請全國各機關工程
施工查核小組將上述規定納為查核重點，俾
落實簽認及複核機制。

問題發掘與精進作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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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自主檢查點與檢驗停留點管理機制（續）

問題發掘與精進作法(4/5)

44

強化自主檢查點與檢驗停留點管理機制（續）：

問題發掘與精進作法(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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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自主檢查點與檢驗停留點之訂定與執行

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各章節內容之關聯與對應：

品質計畫

品質管理標準

材料及施工檢
驗程序

自主檢查表

監造計畫

材料與設備抽
驗程序及標準

施工抽查程序
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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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依工程規模及需求撰寫

1
監
造
範
圍

2
監
造
組
織
及
權
責
分
工

7
施
工
抽
查
程
序
及
標
準

8
品
質
稽
核

9
文
件
紀
錄
管
理
系
統

6
設
備
功
能
運
轉
測
試
抽
驗
程
序
及
標
準

3
品
質
計
畫
審
查
作
業
程
序

5
材
料
與
設
備
抽
驗
程
序
及
標
準

4
施
工
計
畫
審
查
作
業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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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依契約訂定廠商自備之材料/設備項目，

於進場前應送審之相關資料、報告、文件及相

關樣品等，以及進場後廠商檢驗與監造單位對

材料/設備審查之程序、標準及抽驗管制方式，

俾確保材料/設備品質符合契約規範標準要求。

撰寫內容： （1）抽驗作業程序（2）材料品質

標準（3）應用表單。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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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重點：

 是否訂定各項材料/設備之「預審規定」及
「抽驗程序」（含預審內容與抽驗項目）
。

是否訂定各項材料/設備之「管理標準 」及
「檢驗停留點」。

是否訂定各材料/設備之「管制表單及紀錄
表」。

對於材料/設備抽驗結果是否訂定管制辦法
。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2/4）

50

抽驗作業程序

檢討契約內應使用之材料/設備，訂定各項備

料前廠商應送審資料，並訂定管制總表。

訂定材料/設備送審程序及送審時限。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1/7）

 廠商使用之材料設備，應依規定送審合格，始得

進場及施工。

 材料設備之核定程序，應包含材料設備之送審項

目（如型錄、相關試驗報告、相關材料規範、樣

品、協力廠商產能暨相關證明文件…等）及監造

單位之審查時限、退回施工廠商修正時間。案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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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內容需依契約規定 ，
將預定送審之材料設備項目
及資料完整填列，並於施工
階段依實際狀況核實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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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作業程序（續）

依契約規定，訂定材料/設備試驗單位（實

驗室）之送審與核備規定。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2/7）

 對於契約規定需取樣之材料/設備，廠商擬選用

之試驗單位，應事先辦理審查，並訂定試驗單位

應送審資料。

 試驗單位須具備之條件，除契約另有規定外，應

符合品管要點第12點規定（103.12.29已有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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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作業程序（續）

分別規劃材料/設備之抽驗作業程序及所使

用之品質抽驗紀錄表。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3/7）

 監造單位須依契約規定或監造計畫所訂定之抽驗

頻率辦理材料/設備之抽驗。

 對於不須取樣試驗之材料，監造單位於材料進場

時亦必須辦理查驗，核對進場材料/設備是否與
送審合格者相符，確認廠商品質管制的成效。

 材料/設備品質抽驗紀錄表，應依所檢討出之品

質管理標準表內容訂定抽驗項目與抽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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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作業程序（續）

訂定材料/設備檢、試驗結果之管制方法。

材料/設備送審資料或檢（試）驗報告經判讀

後，合格與不合格之處理流程及區隔規定。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4/7）

 材料/設備檢（試）驗結果，應建立管制總表予
以列管，並於施工過程，適時提醒廠商提送申請
，避免遺漏。

 抽驗發現材料不合格，應辦理不合格報告（NCR
）及通知，並應要求廠商適當檢討改善，辦理矯
正與預防措施，且應訂定不合格管制表，定期列
管其改善情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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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品質標準

依契約規定檢討材料/設備品質管理標準，

其內容至少包括抽驗項目、抽驗標準、抽驗

時機、抽驗頻率與管理紀錄等，以表格化方

式檢討。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5/7）

 統包工程，統包商應依據契約及基本設計內

容辦理細部設計，經機關核定後，監造單位

應即據以訂定分項工程品質管理標準。

 工程遇有變更設計時，若涉及材料或工法之

變更，應即時配合修訂品質管理標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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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停留點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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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表單

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依契約規定列出預

審項目及送審內容，並於後續施工過程，將

各階段實際送審結果核實填列及彙整。

預審階段審查表：就各別材料/設備列出需

送審之文件。

材料抽、檢驗申請表：廠商依契約及監造計

畫規定時程，提送申請表單，送監造單位核

備。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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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表單（續）

品質抽驗紀錄表：應有檢查方法、取樣內容

、抽驗項目、檢驗標準、抽驗結果…等。

不合格管制表（各別項目）及不合格管制總

表。

材料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配合送審管

制總表，預先列出應送試驗之項目及內容，

並於後續施工過程，彙整檢（試）驗結果。

不合格改善追蹤表（含改善照片表） 。

不合格品標示單。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7/7）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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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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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內容需依契約規定 ，
將預定抽驗之材料設備項目
等資料完整填列，並於施工
階段依實際狀況核實填報。

6868



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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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缺失：

 材料/設備抽驗項目或管理標準與契約規定

不一致，或未明確、或未完整，有缺漏。

 抽驗程序未明確標示「檢驗停留點」及檢

查項目或內容。

 未分別訂定各項材料/設備之「送審管制總

表」及「抽（試）驗管制總表」及相關紀

錄表單，或格式不符製作綱要規定。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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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缺失（續）：

 「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及「材料設備

抽（試）驗管制總表」內容未完整或填報

錯誤（例如：預定送審日期、送審資料、

需試驗或驗廠之內容等未填報或未勾選標

示）。

 未訂材料/設備抽驗送審時間及管制辦法（

不合格品追蹤）。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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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廠商各階段完成之施工狀況，規劃及
訂定抽查時機、程序及管理標準，俾利廠商配
合監造單位據以抽查，以確認施工結果符合契
約規定。
撰寫內容：（1）施工抽查程序（2）施工抽查
標準（3）應用表單。
撰寫重點：
 是否明確訂定各施工項目之管理標準及抽

查時機（含檢驗停留點）。
是否訂定各施工項目之施工抽查紀錄表。
對於施工抽查結果是否訂定管制方法。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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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程序

依工程契約內容，檢討訂定(1)檢驗停留點
抽查，(2)不定期抽查，並訂定不同之作業
流程及相對使用之抽查紀錄表單。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1/7）

 監造單位應明確列出施工檢驗停留點，於工程開工
前明確告知廠商檢驗時點，以利廠商於品質計畫(
整體或分項)中配合訂定，並據以提出檢驗申請。

 檢驗停留點應依契約規定檢討，有關隱蔽部分、重
要結構施工項目皆應納入，並顯示於管理標準表。

 監造單位的施工品質抽查紀錄表內容至少應包含抽
查項目、抽查標準及抽查位置、結果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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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程序 （續）

抽查結果之處置及管制方法，對於(1)可即
時改正缺失部分或(2)重大缺失，應訂定有
不同之管制方法。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2/7）

 抽查發現之不合格品，應依不符合情況之程度，建

立適當及不同之缺失改善管制機制或管制表單。

 施工抽查如發現廠商經常有重複相同之不合格事項

時，則應要求施工廠商辦理矯正措施。

 施工抽查如發現施工缺失頻率高及重大缺失項目，

應辦理不合格報告及通知，另通知廠商適當檢討辦

理矯正與預防措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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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標準

就工程契約主要施工項目，及依施工流程

檢討施工過程中影響品質之因素，納為重

點管理之項目及應達到之品質水準，並訂

定其「施工抽查標準」，作為抽查檢驗判

定合格與否之依據。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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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施工抽查標準項目 編碼

1 地盤改良工程施工抽查標準

2 基樁工程施工抽查標準

3 連續壁工程施工抽查標準

4 RC結構體施工抽查標準

5 鋁門窗施工抽查標準

6 高低壓配電盤施工抽查標準

7 發電機組施工抽查標準

… …

§施工抽查標準一覽表（補充）

 應依工程內容列出所有工項之施工抽標準項目，俾利
訂定相關抽查程序及標準，以及應用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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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標準（續）

施工抽查標準可以附錄方式製作，內容包括：

1)施工流程：列出分項工程之施工步驟。

2)管理要領：針對各施工階段，列出管理項

目、管理標準、抽查時機（含檢驗停留

點）、抽查方法、抽查頻率、不符合之處

理方式。

3)管理紀錄：應留存之客觀佐證資料或合格

證明文件

4)備考（註）：相關法規與標準。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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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標準（續）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5/7）

 抽查標準之管理要領應注意避免有下列情形，
致文件不具實用性之狀況：

1)「管理項目」欠具體，致管理標準無法精確
訂定。

2)「管理標準」未量化及未訂定容許誤差。

3)「檢查時機」與「頻率」混淆，定義不明。

4)「不符合之處理」方式不切實際，或文字說
明過於含糊。

5) 「管理紀錄」文件未清楚訂定須留存之合
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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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標準（續）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6/7）

 「管理標準」及「抽查頻率」之訂定，應儘量予

以量化，並訂定容許誤差。

 「抽查時機」應清楚標示監造單位規定之檢驗停

留點。

 「抽查方法」需說明檢驗之工具（如捲尺目

視…）。

 「管理紀錄」係執行該項抽驗所使用之品質管制

文件或須留存符合管理標準之相關文件（如施工

圖、相片、試驗報告、抽查紀錄… ）。案例



81＊檢驗停留點

8282

應用表單

 抽查申請單：廠商於檢驗停留點申請抽查。

 施工抽查紀錄表：可分為開放性或特定工
項，以及不定期抽查或檢驗停留點抽查所使
用之表格。

 缺失改善通知單。

 抽查缺失改善追蹤表（含改善照片表） 。

 矯正與預防措施追蹤表：依缺失性質訂定。

 抽查缺失管制總表：彙整抽查、缺失追蹤及
改善之成果。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內容（7/7）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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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檢驗停留點

 施工品質抽查表之內容係依據「施工抽查標準」訂
定，重點如下：

1）抽查表之「檢查項目」係依據抽查標準表之「
管理項目」， 「抽查標準」則對應「管理標
準」。

2）若屬“檢驗停留點”之施工品質抽查表，僅需將
抽查時機標示有檢驗停留點之項目列入。

3）抽查標準表之所有管理項目應全數列為廠商自
主檢查表之檢查內容，監造單位不定期抽查表
單可比照，或僅列非檢驗停留點之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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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缺失：

未訂定施工抽查項目一覽表，或施工抽查項
目與契約規定不一致或未完整。

抽查管理標準與契約規定不符，或未量化，
或未明確，或未訂定容許誤差值。

施工品質抽查（驗）紀錄表與管理標準表之
項目與內容未一致（尤其是管理項目與管理
標準），或內容有缺漏。

抽查時機未明確標示「檢驗停留點」，或與
施工流程圖所標示不符。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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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缺失（續）：

施工品質抽（驗）紀錄表之內容與廠商之自

主檢查表內容完全相同，未符監造單位重點

檢查之精神。

未就檢驗停留點之重點檢查或不定期抽查分

別訂定應用表單。

未訂施工抽查結果管制辦法（缺失改善情形

追蹤）。

未訂定完整施工抽查紀錄表單。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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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依工程規模及需求撰寫

2
施
工
要
領

3
品
質
管
理
標
準

8
矯
正
與
預
防
措
施

9
內
部
品
質
稽
核

10
文
件
紀
錄
管
理
系
統

4
材
料
及
施
工
檢
驗
程
序

6
設
備
功
能
運
轉
檢
測
程
序
及
標
準

5
自
主
檢
查
表

1
管
理
責
任

7
不
合
格
品
之
管
制



91

目的：將施工過程中，於材料/設備進場後之各

項施工作業管理重點，作系統性之整理，讓施

工團隊成員瞭解重要管控項目、檢查標準、方

法與時機點等內容，並可據以執行各項檢查工

作，以及完整留存檢查相關紀錄與資料及後續

缺失追蹤管制。

撰寫內容： （1）品質管理標準訂定（2）應用

表單。

品質管理標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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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重點

 依契約規定及工程需求，檢討重要分項施工

作業，並訂定各分項工程之品質管理標準。

於檢討「管理項目」時，是否依施工要領內

所列施工流程及注意事項，檢討出應管理（

檢查）之項目，據以訂定管理標準。

管理標準，即為日後應辦理自主檢查之檢查

項目及合格之判定標準。

自主檢查查驗點應包含檢驗停留點。

品質管理標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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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標準－撰寫內容（1/5）

品質管理標準訂定

 列出需訂定之分項工程品質管理標準項目，並

列一覽表，俾利管理及比對。

 每一分項工程之品質管理標準內容應包含：

1）施工流程：列出分項工程之施工步驟，
該步驟應配合「施工要領」章節之施工

流程圖，逐一列出。

2）管理要項：針對各施工階段，列出管理
項目、管理標準、檢查時機、檢查方法

、檢查頻率與不符合之處理方式。案例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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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標準－撰寫內容（2/5）

＊為檢驗停留點(應於檢查時機或適當欄位標註檢驗停留點）

施
工
後

施
工
中

施
工
前

材
料

備註管理紀錄不合格之處理檢查頻率檢查方法檢查時機管理標準管理項目施工流程

品質管理標準表（參考格式）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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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標準－撰寫內容（3/5）

品質管理標準訂定（續）

管理要項重點：

1）管理標準：應依施工要領所列施工注意事項，

檢討出應管理（檢查）之項目。

2）管理標準：應依契約規定儘量予以量化，並需

訂定容許誤差 。

3）檢查時機：即自主檢查點，需清楚說明時間點

，並清楚標示監造單位規定之檢驗停留點 。

4）檢查頻率：依契約規定及工程需求，量化訂定

檢查次數。

5）檢查方法：需說明檢驗之工具或方式。

9898

品質管理標準－撰寫內容（4/5）

品質管理標準訂定（續）

 品質管理標準應避免下列情形：

1）「管理項目」欠具體或未妥適，以致管理標

準無法精確訂定。

2）「管理標準」未量化，或未訂定容許誤差。

3）「檢查時機」與「頻率」混淆。

4）「不符合之處理」方式不切實際，或文字說

明過於含糊。

5）管理紀錄文件未清楚訂定須留存之合格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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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標準－撰寫內容（5/5）

品質管理標準訂定（續）

3）管理紀錄：係執行各項檢驗所使用之品質

管制文件，或須留存符合管理標準之相關

證明文件，如施工圖、相片、試驗報告、

自主檢查表…等。管理紀錄應為客觀之佐

證資料或明文件。

應用表單

各分項工程之「品質管理標準表」，應予以表

格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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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缺失

 未依契約及工程需求，訂定完整之各分項工

程之品質管理標準項目、或內容有缺漏、或

未妥適。

品質管理標準項目與監造計畫所列施工抽查

標準項目未一致或有缺漏；或內容不吻合。

檢查時機所列檢驗停留點與監造計畫所列檢

驗停留點未一致。

自主檢查點與檢驗停留點未有明顯區隔。

品質管理標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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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應依契約規定，對工程使用之各種材料/

設備及各項施工作業，訂定檢(驗)查程序。於材

料/設備選定前，審查確認使用之材料/設備能符

合契約要求；現場施工過程則透過廠商自主檢

查及監造單位檢驗停留點抽查，確認施工結果

符合圖說規範品質規定。

撰寫內容： （1）材料設備檢驗程序 （2）施工

檢驗程序（3）應用表單。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1/3）

104

撰寫重點

 是否依契約規定及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要求

，訂定材料/設備選定前之管制作業計畫。

是否依材料/設備檢驗及施工檢(驗)查各項相

關作業流程，繪製流程圖管制。

是否訂定各材料/設備與施工之「管制表單

及紀錄表」。

對於不合格材料/設備，與施工檢(驗)查缺失

是否訂定追蹤改善之管控機制。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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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設備檢驗程序

檢討訂定材料/設備選定前之送審資料與時間

及備料、進料時間管制，並訂定管制表單 。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撰寫內容（1/6）

 材料設備選定前之作業計畫擬定，除依循廠商之品

質管制作業規定外，應事先瞭解監造單位或主辦機

關之要求，例如：型錄、相關試驗報告、相關材料

規範、樣品、協力廠商產能暨相關證明文件…等資

料之提送，並經監造單位審查符合後方予備料。

 對材料設備進料前之管制作業，檢討之內容至少應

包括有送審資料項目、送審時間、進料時間、是否

取樣試驗等。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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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送審日期應依
施工進度妥為規劃
，以避免材料/設備
延誤送審，影響工

進。

預審階段送審
文件資料應依
契約約定明確
訂定與勾選。



107

需辦理取樣試驗或驗
廠商之材料/設備務必
勾選，俾利製作「材
料設備檢(試)驗管制
總表」，並於施工過
程據以執行。

108

材料設備檢驗程序（續）

依契約規定，訂定材料設備檢（試）驗單位

（實驗室）之核備程序。

訂定材料設備於進場後之管理。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撰寫內容（2/6）

 材料設備所送試驗單位，應符合「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理作業要點」第12點規定。

 材料設備進場後，不需檢驗之項目，應本於自主品

管精神，確認該批材料符合材料選定前各項規定；

需檢驗項目，則依檢驗規定與流程辦理檢驗。

 材料進場後，各批材料應標示「未檢驗」、「檢驗

中」、「檢驗合格」等，以避免施工人員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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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設備檢驗程序（續）

訂定材料設備檢驗流程，並繪製流程圖。

對材料設備檢、試驗結果之管制方法，並訂

定管制表單。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撰寫內容（3/6）

 材料設備檢驗流程之訂定，應包含材料取樣及現場

檢驗之作業程序，以及向監造單位申請檢驗程序。

 對材料設備之檢驗，應依品質管理標準表內所訂內

容（管理標準、檢查時機、檢查頻率…）辦理，檢

驗結果，應納入管制表管制

 相關檢驗管制辦法，應與不合格品管制及矯正與預

防措施連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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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檢驗程序

訂定施工檢(驗)查流程（包含自主檢查及向

監造單位申請檢驗程序），並繪製流程圖。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撰寫內容（4/6）

 廠商於施工過程應依品質管理標準表內所訂檢查

時機，落實辦理自主檢查，另應配合監造單位所

訂定之檢驗停留點，書面通知監造單位辦理檢

驗，檢驗合格後方得繼續下一階段施工。

 檢驗停留點之訂定，應配合監造單位之規定標示

於品質管理標準表之檢查時機欄或適當位置，以

清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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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檢驗程序（續）

對施工檢驗不符合之處理。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撰寫內容（4/6）

案例

 檢驗停留點需經監造單位檢驗或同意，始能進行

後續工作，凡工作到該停留點，廠商應以書面方

式告知監造單位派員檢驗。

 施工檢驗發現之缺失，相關缺失改善追蹤機制，

應依不合格品管制及矯正與預防措施規定辦理。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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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表單

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依據契約規定列出

材料/設備進料前之預審項目及送審資料文件

等內容，並於施工過程，將材料實際送審結

果，核實填列。

材料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依契約規定

，列出材料/設備進場後，需檢驗或廠驗之項

目，並於施工過程，依實際檢(試)驗情形核

實填列。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撰寫內容（5/6）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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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表單

材料及施工檢驗申請單：為向監造單位申請

檢（試）驗之表單。

其他表單：材料設備檢驗紀錄表、材料設備

相關文件審查紀錄表、材料驗退料紀錄表單

、材料設備相關文件審查管制表…。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撰寫內容（6/6）

案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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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缺失

 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料設備檢（試）驗

管制總表所列送審及管制項目與監造計畫內容

未完全吻合；或內容空白，或不完整。

 材料/設備檢驗流程及施工檢驗流程，未明確標

示監造單位訂定之檢驗停留點。

 材料/設備檢驗流程及施工檢驗流程之管控重點

與「品質管理標準」章節內容未相符。

 針對檢驗不合格或檢查缺失，未訂定後續管制

辦法。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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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應依契約規定，於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納入應送

審查之材料設備。於材料進場前，訂定「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且

於材料進場後，訂定「材料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施工過程則依

實際執行狀況填列管制，俾利管控工程材料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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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依據契約與規範規定，將施工過程各分

項工程之重要管理項目與檢查標準，轉換成檢

查表單，於各工項完成階段，透過自主檢查程

序，確認施工結果是否符合契約規定。

撰寫內容： （1）自主檢查表之訂表（2）自主

檢查表之執行（3）應用表單。

自主檢查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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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重點：

 是否依「施工要領」及「品質管理標準」

，列出需檢查之各分項工程自主檢查一覽

表。

自主檢查表之內容，應使現場施工人員（

或現場工程師）於使用該表單過程，可清

楚容易瞭解需檢查項目及合格標準，並據

以辦理檢查。

自主檢查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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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之訂定：

 應列出需訂定之分項工程自主檢查項目，

表單內容惟包含：檢查項目、檢查標準﹝

含標準值及檢測（查）值﹞、檢查結果之

紀錄等欄位 。

 分項工程自主檢查表內之檢查標準須依照

契約、設計圖說及施工規範所訂之「品質

管理標準」訂定。

自主檢查表－撰寫內容（1/4）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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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之訂定（續）：

自主檢查表－撰寫內容（2/4）

自主檢查表訂定重點及注意事項 ：

1）符合工程需求，合乎工地實用，填報、記錄容易

，並能確實確認施工品質。

2）依施工要領之施工順序檢討及訂定需要檢查之項

目。

3）依品質管理標準訂定「檢查標準」，且明確易懂

，判別容易，並應予「量化」（包含檢查值與容

許值），以利現場執行及使用。

4）檢查步驟依序編排，鉅細靡遺，形成環節。

5）表單內不應有主辦機關或監造單位簽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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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執行：

自主檢查表係針對某一特定工作項目之施工成
果加以檢查，而非廣泛的作業流程來管制。

自主檢查表係由工地現場施工人員或工程師檢
查，完畢後應當場簽名，不宜事後以蓋章方式
處理，再由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簽名確認。
另應註明下列事項：

1）檢查人員及檢查時機。

2）不符合情形處置及管制方式，並與第「不
合格品之管制」與「矯正與預措施」章節
內容連結。

自主檢查表－撰寫內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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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執行（續）：

自主檢查表－撰寫內容（4/4）

自主檢查表執行重點及注意事項 ：

1）表格所列項目，逐項檢查並紀錄，具量化之檢

查項目應詳實記載其檢查值，若無須檢查該項

目，亦應註明。

2）檢查方法如係抽樣檢查，應記載檢查的「地點

位置）」與結果。

3）自主檢查表係由現場工程師（或現場施工人員

）執行，並註明檢查日期、時間。

4）依表誠實檢查且詳實記錄，可確保工程品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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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缺失

 分項工程「自主檢查表」項目與「品質管理

標準」項目未完全吻合，或內容錯誤。

自主檢查表內容，例如：檢查項目與檢查標

準…等，與品質管理標準表內容未吻合，或
內容錯誤，或缺漏。

自主檢查表之檢查標準訂定未妥適具體，或

未量化訂定，或未訂定容許允差值。

自主檢查表未符品質計畫製作綱要規定格式

。

自主檢查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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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施工查核統計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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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歷年平均查核比率約12.7%，高於全國各機關查核比率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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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施工查核統計結果(2/4)

新竹市政府歷年平均查核比率約21.5%，高於全國各機關查核比率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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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市)政府近年列甲等以上工程逐年提升，惟新竹市政府
部分，波動較大，施工品質相對較不穩定。

歷年施工查核統計結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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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查核成績列丙等比率，不論是全國各機關或地方機關，均逐年下降
，新竹縣政府近年已無查核丙等工程，新竹市政府丙等比率相對較高。

歷年施工查核統計結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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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情形（缺失比率）：

§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1/2）

資料統計時間：103年~10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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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情形（缺失數量） ：

§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2/2）

資料統計時間：103年~10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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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辦機關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

32.77%23.51%無品質督導及查核、查驗紀錄或內容不
實。

1

9.79%13.10%發現工程缺失，未即以書面通知監造單
位或廠商限期改善。

4

12.13%12.20%監造計畫無核定紀錄，或審查不確實。3

19.15%18.75%無查核、督導或查驗缺失追蹤改善紀錄
或內容不實。

2

新竹縣
政府

新竹市
政府

缺失內容排名

§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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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

54.68%25.89%
無監造報表，或格式未符合需求，或未
落實執行。

3

36.81%27.98%

發現缺失時，有無立即通知廠限期改
善，並確認其改善成果，並確實督導施
工廠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
境保護等工作。

4

59.79%51.79%
未落實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
並填具抽查（驗）紀錄表或材料/設備
管制總表。

2

101.70%127.08%
監造計畫架構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
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

1

新竹縣
政府

新竹市
政府

缺失內容排名

§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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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3/4）

施工廠商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

21.49%32.44%
品管人員工作缺失(例如：辦理內部稽
核、品管統計分析、文件紀錄管理..)。4

63.19%47.32%
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
式。

3

87.66%91.37%
品質計畫架構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
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

1

82.98%80.06%
品管自主檢查表未落實執行或檢查標準
未訂量化。

2

新竹縣
政府

新竹市
政府

缺失內容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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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續）：

14.04%19.35%
對材料檢(試)驗報告未予審查，或無材
料檢(試)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設備管制
總表，或未符合工程需求。

6

15.75%12.80%
未提送施工計畫，或未依契約規定期
限提送施工計畫；或施工計畫內容未
符合需求，或未落實執行。

7

29.57%25.30%專任工程人員工作缺失(例如：填具督
察紀錄表、督察按圖施工…) 。5

22.77%11.61%
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等履約事項
無缺失矯正預防措施，或缺失未追蹤
改善，或未落實執行，或未符合需求

8

新竹縣
政府

新竹市
政府

缺失內容排名

§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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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品質缺失統計情形（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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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5年現場施工品質缺失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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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品質缺失統計情形（新竹市政府）：

§ 近5年現場施工品質缺失統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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